
 

《CAS 14——收入（2017）》 

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 

——致同研究之企业会计准则系列（三十七）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

通知》（财会„2017‟22 号）（新 CAS 14）。 

新 CAS 14 改革了现有的收入确认模型，明确收入确认的核心原则是“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

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基于该核心原则，

新准则设定了统一的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模型，即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识别合同

中的单项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履行每一单项履约

义务时确认收入。 

致同研究之新收入准则系列解读，内容包括：准则变化概述及新旧对比、五步法模型的应用、

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列报与披露，以及实施新准则对房地产、建筑施工、零售、电商、网

络游戏、软件、电信及制造业等行业的影响分析等。 

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包括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质量保证、主要责任人与代理人、客户

额外购买选择权、知识产权许可、售后回购、客户未行使的合同权利、无需退回的初始费等。 

上三期微信主要解读了特定交易中有关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质量保证和主要责任人与

代理人的会计处理，本期微信主要解读特定交易中有关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会计处理。 

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类型 

客户可免费或按折扣取得额外商品或服务的选择权有多种形式，包括销售激励措施、客户奖

励积分、续约选择权、或针对未来商品或服务的其他折扣。 

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处理 

1）如果企业在合同中向客户提供取得额外商品或服务的选择权，仅当该选择权向客户提供

了客户不订立这一合同就无法获得的重大权利时，该选择权才构成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

如果选择权向客户提供了重大权利，客户实际上是就未来的商品或服务预先向企业进行了支

付，企业应当在转让这些未来商品或服务时或选择权失效时确认收入。 

2）如果客户拥有按反映商品或服务单独售价的价格购买额外的商品或服务的选择权，则该

选择权并未向客户提供重大权利，即使这一选择权仅可通过订立之前的合同才能行使也是如

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提出了一项销售要约，仅在客户行使该选择权来购买额外商品或服

务时，企业才应按照准则规定对该要约进行会计处理。 



 

 

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作为单项履约义务时对价的分摊 

企业应按照新 CAS 14 的 5 步法模型中第 4 步的要求基于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

摊至履约义务。 

如果客户取得额外商品或服务的选择权的单独售价无法直接观察，则企业应对其作出估计。

该估计应当反映客户在行使该选择权时可获得的折扣，并就下列两项进行调整： 

1）客户无需行使选择权即可获得的折扣；以及 

2）行使选择权的可能性。 

致同解读——判断额外购买选择权是否为“重大权利” 

IFRS 15 通过示例列举说明了“重大权利”。例如，超过通常在这一地域或市场中针对这些商品或

服务向此类客户提供的折扣幅度的折扣。并强调如果客户拥有按反映商品或服务单独售价的价格

购买额外的商品或服务的选择权，即使这一选择权仅可通过订立之前的合同才能行使，也不是一

项“重大权利”。 

实务中，对于“重大权利”可以通过定量与定性两方面进行考虑： 

（1）定量：免费或按折扣取得额外商品或服务所优惠的金额等； 

（2）定性：单个项目优惠金额很小，但是如果发生的频率或者数量较多，也可能构成“重大权

利”。 

示例 1 

背景： 

甲公司是一家零售企业，实施了一项客户奖励积分计划，客户每消费 10 元就获得 1 个积分。计

划参与人员可使用累计积分免费换取零售企业销售的产品。基于历史数据，客户通常会累计足够

的积分来免费获取产品。 

假设某客户以 50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个商品，获得 5 个积分。根据兑换比例，估计每个积分的单

独售价为 0.20 元，即客户获得的 5 个积分共计 1 元。 

问题：这 5 个积分是否提供了重大权利？ 

 

分析： 

尽管根据估计金额，5 个积分共计 1 元，但是，鉴于甲公司奖励积分计划发生频率高（对每次交

易产生影响），影响广泛（对所有购物活动均有影响），因此，该积分提供了一项重大权利应确认

为单项履约义务。 



续约选择权的简易处理方法 

在客户享有的选择权是一项重大权利的情况下，如果其有权购买的额外商品或服务与其原本

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类似，且企业将按照初始合同条款提供额外的商品或服务（常见于续约选

择权），则作为一个实务操作的简化，企业可以无需估计该选择权的单独售价，而是直接估

计其将提供的额外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并将相应预计收取的对价纳入初始合同的交易价格。 

 

 

示例 2（摘自 IFRS 示例 49：向客户提供重大权利的选择权） 

背景： 

商场以 100 元销售了服装 A，并向客户提供一张 40%的折扣券，可以用于未来 30 天内购买任何

不超过 100 元的服装。同时，企业计划开展季节性促销活动，在未来 30 天内针对所有服装均提

供 10%的折扣。但该 10%的折扣不得与 40%的折扣券同时使用。 

 

分析： 

由于所有客户在未来 30 日内购买时将享有 10%的折扣，唯一向客户提供重大权利的折扣是 10%

之外的增量折扣（即，额外 30%的折扣）。商场将提供的增量折扣承诺作为销售服装 A 的单项履

约义务进行会计处理。 

企业估计客户兑现折扣券的可能性为 80%， 且每位客户将平均购买 50 元的额外产品。因此，

企业估计折扣券的单独售价为 12 元（额外产品的平均购买价格 50 × 增量折扣 30% × 行使

选择权的可能性 80%）。服装 A 和折扣券的单独售价及交易价格 100 元相应的分摊结果如下： 



 

 

履约义务 单独售价 

产品A 100 

折扣券 12 

合计 112 

 分摊后的交易价格 

产品A 89（100÷112 ×100） 

折扣券 11(12 ÷112×100) 

合计 100 

商场应将 89 元分摊至服装 A，并在控制权转移时确认服装 A 的收入，将 11 元分摊至折扣券，

并在客户将折扣券兑现为服装时或在折扣券到期时确认相应的收入。 

示例 3（摘自 IFRS 示例 50：未向客户提供重大权利的选择权） 

背景： 

某电信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以套餐的方式销售一部手机和两年的通信合约，包括 1000 分钟通

话时间、200 条短信和 1G 的上网流量，按月收取固定费用。 

同时，客户如果需要，可以约定的价格在任何月份购买额外的通话时间或短信或上网流量。 

 

分析： 

电信公司确定购买额外通话时间和短信的选择权并未向客户提供在不订立合同的情况下无法获

得的重大权利，原因在于，额外通话时间和短信的价格反映了这些服务的单独售价。因此，电信

公司不应将任何交易价格分摊至额外通话时间或短信的选择权，而仅当其提供这些服务的情况下

才确认额外通话时间或短信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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